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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化环保型制剂、

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

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2 年 2 月公司竞拍取得一宗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现代区

块新农化工东侧地块的工业用地，占地面积 37,674 ㎡，拟计划用于生物农药与

绿色化制剂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竞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9）。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绿色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领域的产业布局，完善公

司产品结构，发挥产品综合性竞争力，把握行业绿色化发展新趋势，公司拟投资

建设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以下简称“绿

色环保型制剂数字化制造项目”）。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 

建设内容：项目总建设面积 25,370 平方米，投资建设 2 个自动化制剂生产

车间、2 个仓库及配套环保设施及液体储罐区等，打造新型农用作物保护剂一体

化的数字化科研生产基地，形成制剂生产、科研集群。 



 

 

实施主体：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现代区块新农化工东侧地块

的工业用地 

（二）项目投资总额及进度 

投资估算：不超过 30,000 万元 

建设周期：20 个月；如遇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工期延长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三、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向重大病

虫防控和农药减量化要求，“十四五”期间农业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对农药

产业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大力发展高效低风险的绿色化环保农药、生物农药，

逐步淘汰退出抗性强、药效差、风险高的老旧农药已成为农药行业发展趋势。 

公司坚实推进以制剂业务为龙头的一体化模式和发展战略，聚焦差异化竞争

策略，以自主创新化合物噻唑锌（碧氏系列）制剂产品为核心，从“创杀细菌剂

第一品牌”，走向“好农药，新农智造”。公司投资建设绿色环保型制剂数字化制

造项目，旨在按照环保、节能、优质、高效的要求，以提高产品产量及科技含量

为核心，打造数字化绿色工厂，提升公司制剂生产的数字化、经济化水平，实现

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1、本项目目前已完成备案，尚需依法办理规划、环保、安全、能评等各项

审批手续，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后方可开工建设，存在未获相关部门审批通过、通

过审批但耗时较长等风险，以及后期设备安装调试、试生产等环节耗时存在不确

定性风险。 

2、本项目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对市场前景的判断，项目投资建设周

期较长，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政策法规、宏观经济的调整，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3、项目受疫情变化、技术变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等多因素影响，存在

项目终止、部分终止、变更、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及产能、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和风险管控，并根据项目的推进情况，及时履



 

 

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建成实施有利于加强公司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的生产能力，也有

利于拓展公司新制剂产品的产能储备，为公司绿色化环保型制剂、生物制剂领域

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该项目尚处于筹建阶段，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

实施情况而定，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20,000 吨绿色数字化环

保型制剂、生物制剂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7 日 

 


